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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GB/T 28780－2012《机械安全 机器的整体照明》，与GB/T 28780－2012相比，除编辑

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在照明要求中增加了工效学原则和应急照明有关规定（见4.7和4.8）；

——在照明设备和安装中增加了环境要求（见5.2）；

——更改了验证程序（见第6章，2012年版的第6章）；

——更改了使用信息（见第7章，2012年版的第7章）

——更改了安装示例的内容（见附录A，2012年版的附录A）。

本文件由全国机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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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机械领域安全标准体系由以下几类标准构成：

——A类标准（基础安全标准），给出适用于所有机械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和一般特征；

——B类标准（通用安全标准），涉及在机械的一种安全特征或使用范围较宽的一类安全装置；

 B1类，安全特征（如安全距离、表面温度、噪声）标准；

 B2类，安全装置（如双手操纵装置、联锁装置、压敏装置、防护装置）标准；

——C类标准（机器安全标准），对一种特定的机器或一组机器规定出详细的安全要求的标准。

根据GB/T 15706—2012，本文件属于B类标准。

本文件尤其与下列与机械安全有关的利益相关方有关：

——机器制造商；

——健康和安全机构。

其他受到机械安全水平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有：

——机器使用人员；

——机器所有者；

——服务提供人员；

——消费者（针对预定由消费者使用的机械）。

上述利益相关方均可参与本文件的起草。

此外，起草 C 类标准的标准化机构亦是本文件的预定使用组织。

本文件规定的要求宜由 C 类标准细化、补充或修改。

对于在C类标准的范围内，且已按照C类本标准设计和制造的机器，宜优先采用C类标准中的要求。

为了照亮机械内外的视觉工作，需要使用整体照明系统（设在机械内部或外部）。这些整体照明系统

需要特定的性能来确定操作者在操作、维修保养时安全使用机器，并高效的进行视觉工作。





GB/T XXXXX—XXXX

1

机械安全 机器的整体照明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整体照明系统的参数，该系统设计用于提供固定式和移动式机器的内外照明，从而确

保机器的安全使用以及机械内外视觉工作的效率。

本文件没有规定在以下环境中运行的照明系统的附加要求：

——在恶劣条件下（极端的环境条件，如冷冻设备、高温等）；

——特殊环境条件（如爆炸性环境）；

——能见度因环境条件（如烟、水雾等）而降低。

本文件适用于机器的整体照明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5226.31-2017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31 部分：缝纫机、缝制单元和缝制系统的

特殊安全和 EMC 要求

GB/T 5226.32-2017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32 部分：起重机械技术条件

GB/T 5226.33-2017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33 部分：半导体设备技术条件

GB 7000（所有部分） 灯具

GB/T 15706-2012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

GB/T 20138-2006 电器设备外壳对外界机械碰撞的防护等级（IK 代码）

ISO 13732-1:2008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人类对接触表面的反应的评估方法 第 1 部分：热表面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机械 machinery

机器 machine

由若干个零、部件连接构成并具有特定应用目的的组合，其中至少有一个零、部件是可运动的，并

且配备或预定配备动力系统。

注:术语“机械”也包括为了同一应用目的，将其安排、控制得像一台完整机器那样发挥它们功能的若干台机器的组

合。

[来源：GB/T 15706－2012，3.1]

3.2

（机器的）整体照明系统 integral lighting system(of a machine)

由灯、灯具和构成机器永久部分的关联机械和电气控制装置的照明系统，设计用于提供机器内外的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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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照明要求

4.1 概述

机器应配备适用于相关操作的整体照明，尽管环境照明强度正常，但如果没有整体照明可能会造成

危险。

为机器安排照明时，应考虑人类工效学原则和照明工程原则。

在机器内外的视觉作业随尺寸、对比度、位置和运动速度的不同而变化。因此，为了获得良好的视

觉环境，应根据详细的任务分析来确定所需的精确照明条件。这应包括考虑 4.2～4.8 中给出的要求。

本标准规定的照明要求是以在机器预期使用期间（正常操作、异常操作和维护保养）工作场所视觉

作业遇到的一般困难为基础。

对特定任务，应参照工作场所照明的有关标准。所考虑的特定任务的定义应包含在随机器提供的使

用信息中（见第 7 章）。

4.2 照度

所需照度取决于视觉作业，照度应足够高且均匀，以保障视觉作业各环节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通常应提供至少 500 lx 的维持照度，作业区最小均匀性为 0.7。如果机器内外有多个工作区，则应

分别考虑每个工作区。紧邻区域应保持至少 300 lx 的照度，均匀性至少为 0.3。

使用机器需要视觉辅助或保护面罩时，照度应乘以此类装置透射比的倒数。如果透射比未知，则照

度应至少增加 50%。

在控制舱内或受到光影响的过程，可以减少上述照度。

注：照明控制有助于增加和减少照度，例如通过调光、切换或机械调整。

4.3 眩光

整体照明系统应避免对机器操作者和邻近区域其他工人造成直接眩光（障碍和不适眩光）。在工作

区内，应避免机器整体照明在使用中反射造成的眩光。

注：可通过灯的适当遮挡，调整灯具的位置和方向，或光亮、亚光表面处理达到避免眩光的目的。

4.4 方向性

照明系统的设计和调整应避免视觉作业的干扰阴影。

照明系统的方向性应确保感知形式适合于视觉作业。

4.5 颜色质量

灯和/或灯具的显色性能和色貌应适合于视觉作业中的颜色辨别，保障操作者的舒适性。对于需要大

量人工干预或注意的机器，应使用最低 CRI=80 的灯。

如果使用照明控制装置来调整灯和/或灯具的输出，则应确保在所有可能的设置下都达到该最低

CRI。

4.6 频闪效应

照明系统的设计应避免不利的频闪效应，频闪效应会引起对机械的旋转或往复运动的错误感知而导

致危险状况。

注：通常可以通过限制照明系统的时间调制的幅度和/或通过避免光的调制频率与机械的运动或旋转频率一致来实现，

例如使用直流电，或者高频灯。LED（发光二极管）照明或荧光照明可以是产生最小不利频闪效应的合适照明系

统，前提是控制装置调制频率足够高或剩余光调制的调制深度足够低。

4.7 工效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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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整体照明系统应考虑工效学原则，例如：

——可调灯具应在其位置上保持稳定，但在必要时易于移动，特别是从坐姿变为站姿时；

——照明应可调或其安装应使得左右手操作者能够在没有干扰阴影的情况下工作；

——应符合 ISO 13732-1:2008 的要求；

——执行机构应满足预期用途。

4.8 应急照明

机器常规照明的电源出现故障时，如果仍在运行的机器的尺寸或配置降低了机器操作者现场应急照

明的有效性，则应提供额外的应急照明。

5 照明设备和安装

5.1 灯

应选择可安全操作、节能且对机器操作者无危险的灯。所选灯应符合安装灯的技术的相关标准（非

详尽清单见参考文献）。

注：通常情况下，建议将灯防护起来，以免操作者受到损坏的灯、过热或有害辐射排放等造成的伤害。

5.2 灯具

灯具的设计应：

a) 提供工作需要的照明；

b) 尽量减少灯及光学表面的灰尘积累；

c) 尽量减少光学元件的过早老化；

d) 方便维修保养，特别是易于清洁；

e) 符合 GB 7000；

f) 与机器兼容，如能承受振动、辐射等；

g) 符合 GB/T 4208-2017 和 GB/T 20138-2006（如相关）的规定，适合其用途并对环境条件进行适

当保护；

h) 符合 GB/T 5226.1-2019 和 GB/T 5226.31-2017、GB/T 5226.32-2017、GB/T 5226.33-2017 的相

关规定。

5.3 安装

灯具应按以下方式安装：

a) 提供工作需要的照明；

b) 避免对工作的干扰和对操作者的危害；

c) 尽量减少灯和灯具表面的灰尘积累；

d) 方便维修保养。

上述原则可能的解决方案的示例在附录 A 中给出。

5.4 照明的有效性

机器整体照明系统失效可引起危险状况时，照明系统应包含一个以上光源。其中有一个光源应使用

后备电源。

5.5 电源

照明系统应与电源连接，确保即使在关掉机器时也能运行。

注：这并不排除 GB/T 5226.1—2019 中给出的要求，即可以完全断开机器与电源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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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证程序

具有整体照明的机器的制造商应：

a) 测量工作区及紧邻周围区域的照度。宜使用有余弦和 V（λ）修正的光电池的照度计来测量照

度。应创建网格系统，以指示测量照度值的点。首选近似正方形的网格单元，网格单元的长宽

比应保持在 0.5～2 之间。最大网格尺寸应为：

� = 0.2 × 0.5lg (�)…………………………………………（1）

式中：

p  10 m;

d——计算区域的长边尺寸（m），但是如果长边与短边的比值为 2或更大，则 d为该区域的短边尺

寸；

p——最大网格单元尺寸（m）。

相关维度中的点数由最接近的 d／p 整数给出。生成的网格点间距用于计算其他维度中最接近的网格

点整数。这将使网格单元的长宽比接近 1。

任一方向上的网格点数最少应为 3 个（即最小网格尺寸应为 3×3）；

b) 使用步骤 a）中测量的照度值和公式（2）检查工作区和紧邻周围区域的维持照度值；

� = 1
� �=1

� ��� ………………………………………（2）

式中：

E——维持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n——步骤 a）中测量的点数；

Ei——步骤 a）中测量的第 i 个照度值，单位为勒克斯（lx）；

c) 使用公式（3）检查工作区和紧邻周围区域的均匀性（Emin/E）；

�� =
����
�
………………………………………（3）

式中：

UO——测量网格上的均匀性值；

Emin——测量网格上测得的最小照度值，单位为勒克斯（lx）；

E——根据公式（2）计算的维持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d) 通过视觉检查，确认眩光控制、方向性、颜色特性控制是否符合要求；

e) 通过视觉检查，确认照明系统的所有模式（光照水平）和方向下以及机器的所有相关模式（移

动和旋转模式、各种旋转角速度）下，没有不利的频闪效应；

f) 提供机器照明系统的试验报告。

注：试验报告中包含的典型信息有：

——工作区和紧邻周围区域的平均照度以及这些区域的照度均匀性；

——灯具在机器内外的位置；

——确认在预期使用条件下没有干扰眩光；

——确认在预期使用条件下没有频闪效应；

——预期使用条件的描述。

7 使用信息

如果机器制造商定义了与机器整体照明符合的照明要求有关的特定任务，则特定任务的定义应包含

在机器提供的信息中。

机器供应商应随机器提供一套测试和维护说明及时间表，以便用户进行日常维护和保养，包括：

——根据机器维护时间表，按照 6a）～6g）检查照明系统，以及纠正任何问题而采取适当措施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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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机器维护时间表中给出的照明系统保养、清洁和维护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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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示例

示例如图 A.1～A.6 所示。

图 A.1 单侧无眩光无遮挡操作示例

图 A.2 无遮挡有眩光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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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防止灯具过度污染示例

图 A.4 灯具暴露在过度污染中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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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5 加装遮挡避免污染和损坏的照明示例

图 A.6 不能调整且不能照到整个工作区的窄带状光源示例



GB/T XXXXX—XXXX

9

参考文献

[1] CIE 第 69 号出版物，照度计和亮度计的表征方法：性能、特性和规范

[2] CIE 第 97/2 号出版物，室内电气照明系统的维护

[3] 2006/42/EC，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06 年 5 月 17 日关于机械的指令 2006/42/EC，以及修订指令

95/16/EC（改写）

[4] CIE TN006：2016，时间调制的照明系统的视觉方面 定义及测量模型

[5] EN 60357，卤钨灯（非机动车辆用） 性能要求

[6] EN 60901，单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

[7] EN 60968，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 安全要求

[8] EN 60969，普通照明用自镇流灯 性能要求

[9] EN 61195，双端荧光灯 安全要求

[10] EN 61199，单端荧光灯 安全要求

[11] EN 62031，普通照明用 LED 模块 安全要求

[12] EN 62717，普通照明用 LED 模块 性能要求

—————————————


	前    言
	引    言
	机械安全  机器的整体照明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照明要求
	4.1  概述
	4.2  照度
	4.3  眩光
	4.4  方向性
	4.5 颜色质量
	4.6 频闪效应
	4.7 工效学原则
	4.8 应急照明

	5  照明设备和安装
	6 验证程序
	7 使用信息

